農保條例第四十條(喪葬津貼之給付)
按其當月投保金額給與喪葬津貼十五個月。
被保險人死亡二年內由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。

申請農保喪葬津貼所需資料如下：108.06. 
1.死亡者全戶含現住人口詳細記事除戶戶籍謄本正本。
 (10日內有效)
2.死亡者和申請人及提供加保農地所有權人不同戶者，
 需另檢付全戶含現住人口詳細記事之1.戶籍謄本正本
 (戶籍謄本十日內有效)或2.有效之戶口名簿。
3.加保農地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正本。(十日內有效)
 使用地類別：要註明農牧用地等合格農地 (不可空白)。
[bookmark: _GoBack] 提供之地號、面積需符合農保條例，由給付單位認定。 
4.死亡證明書正本。 
5.支付殯葬費證明之正本(註明死亡者和申請人姓名)。
 申請人(受委託人+申請人)有不實願負民事及刑事責任。
6.※農保喪葬津貼(限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血親申請)。
 親自申請：申請書簽章欄，申請人須親臨櫃台簽章。
 委託申請：委託書簽章欄，受委託人須親臨櫃台簽章。
 申請人或(受委託人+申請人)身分證正本和印章、申請人存摺。請領農保喪葬津貼委託書

請領                 農保喪葬津貼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
申請人親簽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
受委託人親簽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
※受委託人須於辦理時親自臨櫃當場親簽蓋章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委託辦理需持二人身分證正本印章由受委託人親自辦理

此致永康區農會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